附件2	

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申请材料及说明

一、请通过专家评审的候选人于9月1日0:00—9月4日15:00登陆“国家留学基金委网上报名系统”（网址：sa.csc.edu.cn）进行网报，并按要求上传相关附件材料。
1. 注册时请选择访学类，网上填写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（访学类）》。
填表时请注意：申报项目名称为“与行业部门合作项目”，可利用合作渠道名称为“语言文字应用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”，受理机构为“直接上报基金委”；
留学国家、留学单位、国外邀请人等根据所获邀请信据实填写；
研修计划请务必完整填写，相关情况请结合实际填写。
2. 有关人员网上提交的其他申请材料包括（需扫描上传）：
（1）邀请信：须上传国外留学单位正式邀请信。
如已联系确认国外留学单位但暂未获得正式邀请信的，请上传加盖学校公章的情况说明。
（2）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。
（3）外语水平证明材料：现有证明外语最高水平的材料（包括大学英语四/六级考试证书或IELTS、TOEFL等外语水平考试等级证书）。未达到《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合格条件》（https://www.csc.edu.cn/article/2514）要求的，请在网报时选择外语水平未达到合格条件，再上传现有证书。
（4）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。
（5）有关获奖证书、资格证书复印件（选传）。
填报结束后，有关人员须将出国留学申请表打印签字，连同其他附件材料及《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》（网上打印申请表时将自动生成）提交单位主管部门（一式一份）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二、请推荐单位对有关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认真审核，审核无误后，完整填写《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》并加盖单位公章，并务必于9月10日（星期四）前将《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》扫描版发送至hybm2@csc.edu.cn，纸质版请及时邮寄到国家留学基金委。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A3座13层(100044)
联系人：合作项目部 徐适、郭丹青 
电  话：010-66093985/3938
传  真：010-660935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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